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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山恒光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

偶发性关联交易公告 

一、 关联交易概述 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 

子公司清腾沄晗（昆山）新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清腾沄晗”）

拟与关联方昆山诺亚塑胶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协议，将厂区内部分

厂房出租给清腾沄晗，用于其生产，租赁费按年度支付，预计年租赁

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0万元。 

房屋租赁具体内容以公司与昆山诺亚塑胶有限公司签订的租赁协

议为准。 

（二）表决和审议情况 

2023年 8月 21日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

《偶发性关联交易议案》，根据公司章程规定，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

会审议。 

（三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

二、 关联方基本情况 

1.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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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称：清腾沄晗新材料（昆山）有限公司 

住所：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千灯镇石浦淞南东路 68号  

注册地址：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千灯镇石浦淞南东路 68号 

注册资本：500万元 

主营业务：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，新材料技术研发，塑料制品销

售，塑料制品制造 

法定代表人：周登峰 

控股股东：陈梅忠 

实际控制人：陈梅忠 

关联关系：昆山诺亚塑胶有限公司为实际控制人陈梅忠及其配偶

王玉凤共同控制企业，董事林龙飞为诺亚公司监事。 

信用情况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

三、 定价情况 

（一） 定价依据 

本次关联交易价格是在综合考虑公司厂房条件及当地市场行情后，

由双方协商确定租赁费用，不存在关联方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。 

（二）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

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需要，遵循了公平、

公正、自愿、诚信的原则，定价公允，具备合理性，不存在损害公司

和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

四、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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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公司清腾沄晗（昆山）新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清腾沄晗”）

拟与关联方昆山诺亚塑胶有限公司签订房顶租赁协议，将厂区内部分

厂房出租给清腾沄晗，用于其生产，租赁费按年度支付，预计年租赁

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0万元。 

房屋租赁具体内容以公司与昆山诺亚塑胶有限公司签订的租赁协

议为准。 

 

五、 关联交易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(一)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

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的交易行为，系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

营的正常所需，是合理的、必要的。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行为遵

循市场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(二) 本次关联交易存在的风险 

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，不存在损

害公司或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因本次关联交易受

到影响。 

(三)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

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日常经营所需，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财

务产生不利影响，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。 

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《昆山恒光塑胶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》 

 《昆山恒光塑胶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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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山恒光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年 8月 21日 


